“2026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”调查问卷（市民卷）
尊敬的女士/先生：
您好！感谢您参加本次调查活动。为更广泛地了解民意，遴选出市民最期盼、最迫切希望政府实现的十件民生实事，受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，开展本次问卷调查。请根据您的实际感受，从以下26项候选项目中选出10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
 
1.您的年龄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: 
（1）□18岁以下	（2）□18-19岁	（3）□20-24岁  （4）□25-29岁	  
（5）□30-34岁	   （6）□35-39岁	（7）□40-44岁  （8）□45-49岁	  
（9）□50-54岁	   （10）□55-59岁	（11）□60-64岁 （12）□65-69岁	 
（13）□70-74岁	（14）□75岁及以上
2.您的户籍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： 
（1）□广州市户籍人口  				
（2）□非广州市户籍常住人口（居住半年以上）  
（3）□暂住人口（广州市居住半年以下）或流动人口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
3.请从以下26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中选出10项（必答题；请在相应方格内打“√”，须选满10项，少选或多选无效）：
	候选项目
	打“√”

	1.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，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
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按车道行驶、闯红灯、逆行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，进一步规范骑行秩序。持续完善道路标志、标线及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隔离设施建设，增设非机动车信号灯与非现场抓拍前端设备，提升电动自行车通行管理与执法效能。加强辅警等执法辅助人员执勤保障，确保管控工作高效有序开展。
	

	2.加强公共休闲场地管理，建设平安有序游憩环境
通过深入推动《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定》实施，持续建立健全管理和执法工作机制，完善场地安全管理设施，开展执法行动，保障场地安全秩序，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。
	

	3.建立社会协同机制，护航中小学生心理健康
建设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，开通24小时中小学生心理辅导热线；中小学按照师生比1：1000配备专职心理教师；建立完善全市统一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；开展教师心理健康专业能力分层分类线下培训不少于8场，面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线下培训不少于8场。
	

	4.大力推进“鹊桥”工程，为青年提供更多婚恋平台
打造线上线下青年交友平台，举办形式多样的婚恋交友活动，常态化开展集体婚礼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，倡导积极向上的文明婚俗。
	

	5.完善公交地铁两网衔接，接通市民出行“最后一公里”
加强公交地铁衔接，结合新地铁线路开通，优化 20 个地铁站点周边公交站点及线路设置。聚焦社区、园区、校区、景区等出行聚集区域，推行“短、频、快”接驳公交，优化及新开多样化微循环公交线路不少于 20条。
	

	6.享受医保待遇更便捷，领取育儿补贴更省心
提升医保服务数智化水平，精简群众办事手续。针对异地就医等高频需求，推动“急事急办”服务落地；实现退休人员医保待遇“免申即享”，无需申请即可自动享受；大力推进新生儿“出生即参保”；全面调整生育津贴发放模式，从发放至单位改为100%直接发放给个人，切实让市民享受医保待遇更省心、更便捷。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，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发放频次。
	

	7.推动“内街内巷照明增亮”，照亮市民回家路
对全市范围照明不足、设备老旧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内街内巷进行系统性照明改造，重点更换超期服役、光线昏暗的老旧公共功能照明设施，在缺失公共照明设施或照明效果欠佳的区域，通过“换新、补盲、增密”，更新、加装公共照明灯具和设施，实施约2万盏路灯加装或改造。
	

	8.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，筑牢居民安全防线
加大对老旧小区等消防短板区域安全隐患排查，通过系统性地增配、更换灭火器、消防栓，修缮消防通道，提升社区初期火灾扑救能力和居民自救能力，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	

	9.提升食品检测能力，加强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
完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及技术研发设备，跟踪食品安全前沿检测技术，开展食品安全基础性、前沿性、公益性的科学技术研究，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能力。加强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指导，重点检查农贸市场、大型生鲜连锁超市等经营场所。
	

	10.持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确保广州美食“吃得放心”
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，指导督促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规范经营行为，依法处置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餐饮经营者。加强湿粉类食品生产企业监管，督促企业按要求组织生产，严防米酵菌酸中毒风险。
	

	11.开展老年期痴呆预防筛查服务
加强老年期痴呆防治科普宣教，提高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晓度。稳步推进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筛查，促进老年痴呆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。开展各层级老年期痴呆防治技术培训，提升老年痴呆防治专业服务能力水平。
	

	12.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
加强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交通节点综合整治，开展精细化改造，如设置“潮汐”接送车道、优化信号灯配时、开辟家长等候区、完善慢行过街设施等，使学生通勤安全得到明显改善。
	

	13.零工市场服务升级，促进灵活就业
织密零工就业服务网，创新“AI+就业”运营服务工具，统筹各类资源提供数字化运营服务。持续完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，深入实施技能提升活动，加强新业态权益保护，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。
	

	14.多措并举增加公办学位，确保“二孩”入学顺利渡峰
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。2026年，全市计划多措并举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5万座，进一步加大学位供给。
	

	15.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，推动学校科教场馆共享
贯彻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要求，推进实施广州科学教育“沃土计划”和“脱颖计划”，打造至少5所科技特色普通高中。开展科普大篷车进乡村和“走基层、送科普”活动，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开放共享科教场馆资源，面向全市学生举办10场以上科教竞赛活动和科技特色夏令营，促进资源同城共享。
	

	16.推进职普融通改革，开启职业启蒙教育
推进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建设，面向中小学生开展职业启蒙教育。进一步拓展中等职业学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、综合高中等试点。
	

	17.举办“羊城之夏”活动，丰富文化生活
在全市开展“羊城之夏”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，举办“百姓舞台”“精彩大赛”“岭南文化”“时尚经典”“书画展览”五大板块公益演出、群众文艺创作大赛等活动600场。
	

	18.普及推广校园足球，增强学生体质
加强校园足球发展建设，制定新周期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方案；为全市公办中小学配备1万个足球；举办广州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，组织全市中小学约200支足球队伍参赛。
	

	19.完善升级城乡路网，促进协调发展
完善高速路网，推进清花高速通车，强化区域互联互通；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与危旧桥改造，完成新建改造30公里；重建雁塔大桥，提升通行效率，服务城乡融合。
	

	20.持续开展青年驿站建设，保障求职优居
广泛动员市场运营主体、国有企业、各区筹集免费过渡性住房，为来穗求职面试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最短不少于3天的免费过渡住宿，发挥“青年驿站” 在求职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	

	21.改造老化排水管网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
聚焦我市排水管网材质落后、使用年限较长、运行环境存在安全隐患、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等问题，有序进行更新改造，提升我市污水收集效能及管网运行安全。
	

	22.系统建设森林步道，提升绿色体验
因地制宜建设、完善自然保护地及周边森林步道和配套设施建设，打造集徒步游憩、自然教育、文旅康养、乡村振兴于一体的多功能森林步道空间。2026年，建设森林步道192公里。
	

	23.整体推进普惠托育服务，满足育幼需求
进一步夯实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，以托育机构、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、幼儿园托班、用人单位办托等为网络的“1+11+N”托育服务体系；基本建立“15分钟便民普惠托育服务圈”。
	

	24.开展“护星成长”筛查行动，守护儿童健康
构建“线上+线下”孤独症早筛早干预防线，为不少于1000个确诊儿童家庭发放含专业工具书和网课的“护星成长礼包”，开设绿色转诊通道。为基层培养不少于100名的筛查干预骨干，织密服务网络，点亮星星孩子的未来。
	

	25.开展体质监测与健康指导，提升职工体能素质
为推进健康中国行动，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科学评估广州市职工体质情况，建设广州市工人体育场职工运动健康指导中心，落实职工体质监测和健康指导，推进职工健康事业发展。
	

	26.强化最小应急单元应急处置能力
为提高最小应急单元对社会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现率、处置率，统筹开展最小应急单元常态化实战拉动测试与应急处置培训，为全市11个区不少于9973个最小应急单元（覆盖社区、学校、商超等重点场所），配齐11类基础防护和处置装备，提升最小应急单元与警力联动防护能力。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调查对象基本资料（以下资料保密，仅供统计之用）
 
一、您的性别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：
1.□男      
2.□女
 
二、您的文化程度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：
1.□小学及以下      
2.□初中         
3.□高中/中专/中职
4.□大专             
5.□本科         
6.□硕士及以上 
 
三、您的职业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：
1.□在校学生	2.□企业单位职工	 3.□企业单位管理人员	4.□机关单位人员
5.□事业单位人员	6.□个体户	7.□无业（失业）人员	8.□离退休人员 
9.□农民	10.□自由职业者	11.□其他
 
四、您的个人月收入（必答题；单选，请在相应的方格内打“√”）： 
1.□2300元及以下	
2.□2301～3000元		
3.□3001～5000元  
4.□5001～8000元		
5.□8001～12000元		
6.□12001～20000元   
7.□20001～30000元	
8.□30001元及以上
 

